第一部分　概述

一、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
（三）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二、责任主体、公开时限、方式和监督渠道
【责任主体】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区管理委员会中方片区管理办公室
【公开时限】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开方式】中方县人民政府网主动公开
【监督渠道】电话监督：0745-283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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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目录清单
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区管理委员会中方片区管理办公室主动公开事项清单（2025年）
	事项名称目录
	公开内容
	内容标准
	公开依据
	公开
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咨询电话
	备注

	机构信息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等。
	办公内容；办公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综合部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人事信息
	主要领导
及分管领导姓名、职务、工作分工等。
	职责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bookmark: _GoBack]综合部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中省郴下发的有关本部门业务的法律法规：本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本部门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可公开文件；
	规范性文件须在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政策解读栏目同步进行两种形式以上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综合部室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规范性文件）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财政信息
	本年度预算公开报表及说明；上年度决算公开报表及说明；绩效自评报告；采购信息等
	按县财政局要求及时公开相关财政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
	综合部
	预算、决算公开和绩效自评报告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
采购信息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工作动态
	本部门主要工作动态
	各股室及时主动发布工作动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各股室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行政机关编制、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等内容。
	按要求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综合部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规划计划
	本部门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按要求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号）。
	综合部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    ☐精准推送
☐其他
（多选）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0745-283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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